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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委托理财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1.2亿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信托机构发行的信托产品 

委托理财展期期限：展期1年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 1.2 亿元购买的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

时代信托”）发行的“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即将

到期，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收益，公

司决定与新时代信托继续签署《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之三》，对 1.2 亿元的理财资金继续展期 12 个月。即 2019

年 7 月 20 日（含）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不含），延期期间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 8.3%/年，信托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到期时，购买的新时代

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现金收益如下：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收回现金收益 814.53 万元。 

2018 年 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19 日，收回现金收益 394.69 万元。 

2018 年 7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9 日，收回现金收益 481.75 万元。 

2019 年 1 月 20 日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预计收回现金收益 481.75 万

元。 

http://trust.hexun.com/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有关委托理财公告

临 2017—001、2018-003、2018-014。 

（二）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7月 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公司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签署《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之三》，即对 1.2 亿元的理财资金继续

展期 12 个月的议案。同日召开了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全体监事审议

通过了该事项。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联关系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新时代信托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在股权关系及董、监、高人员任职上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利民 

3、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甲 5 号信托金融大楼 

4、注册资本：人民币 60 亿 

5、经营范围：按照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新时代远景（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人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潍坊科微投资有限公司、包头市鑫鼎盛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7、新时代信托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 

8、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

务 指 标 （ 经 审 计 ）： 资 产 总 额 11,505,327,323.25 元 、 资 产 净 额

8,452,975,504.50 元 、 营 业 收 入 714,444,032.38 元 、 净 利 润

372,495,565.52 元。 



三、信托合同补充协议之三的主要内容 

本协议是对原信托合同特定内容的补充修订，本协议未涉及事宜均以信

托合同的约定为准。本协议中涉及的概念和名词以信托合同的解释为准。 

（一）、信托单位延期 

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后决定：委托人认购的【120,000,000.00】份

信托单位到期后进行延期，延期情况如下： 

延期 12 个月，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07 月 20 日（含）至 2020 年 07 月

20 日（不含）。 

（二）、信托利益的计算及分配 

延期期间受益人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3%/年。 

延期期间的信托收益具体计算公式：信托财产 12000 万元×受益人预期

年化收益率 8.3%/年×1 年。 

延期期间信托收益的分配时间以受托人收益支付公式为准。 

（三）、其他事项 

本协议是对原信托合同事项的补充，与原信托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之约定与原信托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未涉及事项，一切以原信托合同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

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本着谨慎性、流动性的原则，对购买

理财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充分的预估与测算，不

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并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现金收益，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 

五、投资风险及控制 

1、投资风险 

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公司购买的

理财产品是属非保本型。信托合同面临风险包括：法律政策风险、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风险。 



2、风险控制 

（1）、公司已制定《投资理财管理制度》，对购买理财产品的范围、职

责与权限、基本原则、审批流程、风险防范与报告、信息披露等方面做了

详尽的规定，以有效防范理财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公司财务部结合公司资金状况，适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公

司财务总监审批。 

（3）、公司财务部已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日常管理，并定期向公

司董事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本次购买的信托产品，属新时代信托成熟产品，交易前公司董事

会已对其信用等级、资产状况等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认为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委托理财展期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

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委托理财展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履行必要的决策

程序。同时公司制定了《投资理财管理制度》，明确了投资理财业务风险控

制具体措施，有效防范了投资理财业务风险；  

3、同意公司对1.2亿元自有资金购买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继续展期12

个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